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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广西梧州市一电影院

因以引人误解的宣传方式误导消

费者购买 3D眼镜，被罚 5000元。

该电影院从 2019年 12月开始，宣

称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卫生的观影

体验，在自动取票区设立“自备或

在影城购买 3D 眼镜观影” 公示

牌。 该电影院内没有设置任何关

于免费提供 3D 眼镜观影的提

示， 电影院的这一行为导致消费

者误认为， 观看 3D 电影只能自

备或者自行购买 3D眼镜。 据此，

梧州市市场监管局责令该电影院

改正， 对经营者作出警告并处以

罚款 5000元。（9 月 5 日《中国消

费者报》）

观看 3D 电影应该佩戴 3D

眼镜已经成了惯例和常识。 但很

多消费者不知道的是， 影院应该

免费为消费者提供 3D 眼镜， 已

经有很多地方的影院因为未提供

免费的 3D 眼镜被监管部门调查

处理。

然而， 经营者却有一个精明

算盘， 虽然在经营场所提供有免

费的 3D 眼镜， 却从不声张。 这

样的话， 很多消费者不知道有免

费 3D 眼镜， 误认为每次观影时

需要自备或者购买 3D 眼镜。 加

之一些经营者有选择性地大肆宣

传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卫生的观影

体验需“自备或在影城购买 3D

眼镜观影”， 导致消费者每次观

影时需要自备或购买 3D 眼镜成

了“潜规则”。 这既降低了经营

者的经营成本， 又让经营者赚取

了额外利润。

经营者的这种做法是对消费

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严重侵

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人

们在消费时有知悉商品质量和价

款的权利，有选择某种商品，不选

择某种商品的权利。 商家的义务是

明码标价，尊重消费者选择权，而非

随意设置门槛，搞捆绑销售，让消费

者购买并不需要的商品。

一些商家眼中只有利益， 根本

不把消费者权益放在眼中。 随意设

置各种或明或暗的门槛或者给消费

者挖坑， 让消费者不知不觉地购买

额外的商品或服务。 以 3D 眼镜为

例， 如前所述， 一些影院刻意隐藏

免费提供 3D 眼镜的告知， 诱导消

费者额外购买 3D 眼镜， 其误导情

节非常明显， 如同于变相搭售或强

行搭售， 一步步算计消费者。

此次， 监管部门调查并处罚误

导消费者的行为， 让经营者承担了

漠视消费者权益的代价。 这说明保

护消费者权益应该做到精细化监管

执法。 不仅要处罚那些赤裸裸地侵

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也要处理那

些看似为消费者着想， 实则刻意给

消费者挖坑的“薅羊毛” 行为。 这

也警示商家， 经营过程中， 必须真

实、 全面、 如实宣传商品或服务，

不得误导消费者， 否则就会承担法

律责任。

近日， 南京江宁的李女士发

现， 5 年级的儿子拿着上网课的

iPad在家门口小店里竟然多次购

买盲盒卡片， 8 月份微信消费就

花了 1600 元。 而商家则表示，

孩子是自愿购买， 卖方没有责

任。 未成年人无节制消费， 商家

是否应该进行提醒？ 家长在未成

年人消费中又该起到什么样的作

用？ （9 月 3 日 《扬子晚报》）

未成年人大额消费， 往往超

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 并造成很

多不确定的负面后果， 比如既会

带来家庭经济损失， 又会养成乱

消费的不良习惯， 不利于孩子的

成长和家庭的和谐。 因而仅就道

德的层面而言， 商家都有提醒和

劝阻的义务， 并落实相应的防控

措施预防未成年人大额消费的事

实， 避免消费损失的发生和矛盾

纠纷的出现。 对于预防和控制未

成年人无节制消费， 家长与商家

有共同的责任和一致性目标。

不过商家都有逐利性，受利益

因素的影响就不会主动履行相应

的审查和把控责任，对无节制消费

的行为进行提醒、 劝导和中止，反

而可能进行纵容、 引诱和默认，让

消费成为既定事实，或在双方协商

过程中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广东省消保委发布的《2019

年度广东消委系统消费投诉分析

报告》显示，未成年人沉迷网游大

额消费，家长想退款缺乏证据维权

难。 在黑猫投诉中，关于此类大额

消费申诉涉及的商家不计其数，

成为消费维权的重灾区并暴露出商

家在未成年人消费过程中， 并没有

完全起到风险防控的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 商家做到提醒

这一步并不难， 但如果仅仅写在纸

上而难以落实到行动上， 究其原

因， 就在于责任的厘清上仅限于

“形式性审查”， 而没有“实质性风

险” 的承担。 《民法典》 第十九条

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但是， 可

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

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

事法律行为。 民法典第二十条规

定：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如果没有家长的确认， 未成年

人的大额消费无效， 并受到法律的

特别保护。但问题在于，时下大额消

费还没有明确的标准， 对商家的责

任和义务也没有清晰的界定， 缺乏

关键的约束性条款， 软倡导大于硬

要求， 对商家的行为约束力和控制

度不够，提醒的义务很难得到执行。

时下对企业责任的要求， 往往停留

在公共呼吁与舆论倡导层面， 而对

于企业未履行审查、 监管和劝阻义

务，缺乏实质性的促进和惩戒机制，

未能从根本上堵住防控漏洞。

因而， 有关部门应该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 明确大额消费的标准，

同时对未经家长确认的消费， 明确

商家的主要责任并无条件退赔， 如

此才能强化责任担当， 筑牢未成年

人保护的防线。

近日， 《甘肃省食品安全举

报奖励办法》 明确对 10 种食品

安全违法犯罪情形的举报进行分

级奖励， 举报奖励金额最高可达

50 万元。 该办法鼓励食品生产、

经营、 使用环节内部人员举报，

并明确加大对内部投诉举报人的

保护和奖励力度， 要求各级相关

部门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档案， 依

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不得

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9 月

4 日 《甘肃日报》）

食品安全关系民生和社会和

谐， 一直广受关注。 甘肃立法明

确“鼓励内部举报”， 透露了监

管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零容

忍” 态度， 对打击食品安全领域

的违法犯罪行为， 实现食品安全

监督“全覆盖”， 有着极为重要

的意义。 但“鼓励内部举报”，

需要保护好举报人， 也要堵住食

品安全执法监管内部的漏洞。

根据规定，对符合 10 种食品

安全违法犯罪情形的举报， 分为

3 个等级， 对内部投诉举报人按

照 3个等级标准 2倍计算奖励金

额。如此重奖，无疑增加了食品生

产、经营、使用环节违法犯罪行为

的风险， 让食品生产经营者不敢

触碰食品安全生产经营的红线。

不过，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

为有一定的流动性、 隐蔽性和时

间不确定性， 投诉举报和依法打

击也存在发现难、 举证难的问

题。 食品生产经营者明知违法犯

罪， 自然不会公然对抗执法监

管， 而是想方设法躲避检查， 尤其

在实施具体违法行为时， 只由极个

别人操作， 只有食品生产经营内部

关键人知情。 食品生产经营违法犯

罪行为的知情者范围小， 是食品安

全投诉举报的难点。 更重要的是，

内部知情举报人与经营者还有着共

同的利益关系或牵连。

食品安全以一对多的监管，难

免不成为“瞌睡的猫”。用政策善意，

鼓励内部举报， 激发内部知情人的

正义感，为监管安装“千里眼”和“顺

风耳”，以及时获得食品安全违法犯

罪行为的第一手信息， 才能及时出

动，有望实现精准打击。

“鼓励内部举报” 必须保护好

举报人。 对内部投诉举报人许以重

奖， 是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付

出代价为前提的。 食品安全违法犯

罪行为人， 以不法牟利为目的， 什

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一旦发现有人

举报， 必然以反侦查手法排查举报

人。 由于知情者范围极小， 他们排

查举报人并不难。 从这个角度看，

举报者的信息若成为公开的秘密，

那举报者的处境就很危险， 甚至会

付出生命代价。 保护举报人， 让知

情举报者有安全感， 很重要。

保护好举报人， 还要堵住食品

安全执法监管内部的漏洞。“内鬼”

泄密， 会让内部知情举报人望而却

步，放弃举报，使“鼓励内部举报”流

于形式。监管部门也是人，是人就有

七情六欲，这需要严肃举报、调查程

序，明确保密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

性，严肃处理泄露举报信息的工作人

员，防止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人与

监管机构内部人员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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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情举报者有安全感

未成年人大额消费，商家不能止于提醒

商家给消费者“挖坑”理当被罚

□卞广春

□唐 伟

□史洪举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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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日前， 有网友通过领导留言板向

深圳市光明区领导反映， 公明中学初

二年级家委会发动所有班级为教师购

买节日礼品。 教育部门回应称， 经调

查， 公明中学初二年级家委会发动所

有班级为教师购买礼品属实， 为家委

会自主行为，学校教师均未参与。学校

在了解相关情况后， 第一时间与初二

年级家委会沟通， 感谢家长们对老师

们的敬意和关爱， 同时教育局明确要

求学校教师不能接受家长的各种礼

品， 已通知学校要求家委会将集资退

还家长。 （9月 5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日前，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

开展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
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面向全国中小学校和教师开展为期九
个月的有偿补课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问题专项整治， 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

师职业行为， 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
境， 促进中小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教师节成为 “送礼节”， 这是民
众一直诟病的。 许多学校在教师节之

前也多会温馨提醒， 并倡议不以任何

形式向老师送礼、 不以任何借口对老
师宴请， 既是对老师尊重， 也是为孩

子们树立榜样。

教师节不是收礼节。 不要再想着

送礼， 送礼这一套已经过时了， 而作

为家委会， 更该不忘初心， 该做的不

是送礼， 应当更好地服务班级。 整治

教师节送礼就应雷厉风行 ， 说到做
到。 只要严惩以 “看得见的形式” 呈

现 ， 送礼 “潜规则 ” 也就不复存在
了。 ———王军荣

“痰”：

现在很多企业会采用智能客服系

统来应对消费者的咨询、投诉等，不过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过以下这些情况：

比如等待时间长、系统读不懂关键词、

回答呆板、答非所问等等。一些消费者

表示，一些复杂的、个性化的问题，难

以通过分门别类的智能服务得到解

决。 近日， 央视揭秘了智能客服的现

状， 消费者普遍反映， 基本等于对牛

弹琴。 （9月 5日央视新闻）

百家讲：

显然， 智能客服沦为 “智障” 客

服， 不仅与客户服务设置初衷严重相
悖， 背道而驰， 也会失去企业与用户

互动交流机会， 严重影响消费体验，

消费者对此产生不信任感， 进而损害

企业的良好形象， 不利于企业长远发

展。

企业推行智能客服 ， 只顾降成

本， 提效率， 演变成 “对牛弹琴 ”，

则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
悉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 对商品和服

务进行监督的权利等。 这种人为设置

障碍的行为， 从某种程度讲， 侵害了
消费者的知悉真情权和监督批评权。

智能客服变 “智障” 客服， 相关

职能部门决不能坐视不管， 要重拳出
击， 对国内智能客服企业暴露出的所

有问题 ， 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彻底排
查， 该整改的要坚决整改， 该处罚的

要严厉处罚。

当然， 国家在顶层设计方面， 更
应出实招， 尽快制定出 《全国智能客

服管理标准》。 此外， 还应保留相应
比例的人工客服， 通过人工客服来弥

补智能服务的 “短板”， 并保障人工

客服转接渠道畅通无阻。 ———吴睿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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